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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6_c80_323354.htm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

试委员会关于发布《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2006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报名简章》的通知(

财考[2006]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注册会计

师考试委员会： 现将《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

加2006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报名简章》

予以公布。 附件：《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2006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报名简章》财政部

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二ΟΟ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港澳

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2006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会计师统一考试报名简章 根据《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

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和

《内地与香港注册会计师部分考试科目相互豁免实施协议》

的相关条款，现将2006年度考试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报

名条件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及按互惠原则确认的外国

籍公民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考试： （一）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专科以上学校

毕业的学历，或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全

国考委会）认可的港澳台地区或外国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

的学历； （二）已取得港澳台地区或外国法律认可的注册会

计师资格（或其他相应资格）； （三）已取得中国注册会计



师统一考试的单科成绩合格凭证。 互惠原则，是指外国籍公

民所在国允许中国公民参加该国注册会计师（或其他相应资

格）考试，中国政府亦允许该国公民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统

一考试。 二、考试科目和范围 考试科目为会计、审计、财务

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已取得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

课程合格人员可以申请豁免审计和财务成本管理两科目，具

体申办手续见附3。 考试范围在全国考委会审定发布的2006年

度《考试大纲》中确定。 三、考试方式、时间与实施 （一）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卡方式解

答；主观性试题采用书写文字方式解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